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龙吟湖天成钢材采购合同
买方：寿县寿州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卖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在自愿、公平、平等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就商品钢材购销事宜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一、品牌约定、单价
1、品牌约定：供货方需严格按照需方指定品牌（如：马钢、宝钢、宝武长江等）供货，未经需方书面同意，不得擅自更换品牌。
2、单价：所有钢材一律按“我的钢铁网”合肥市场（对应钢筋规格型号）下单当日信息价下浮   %/吨为准（高强度钢材则根据当天信息价对应钢筋规格型号HRB635E上涨不高于    元/吨，HG6/C不高于     元/吨）。
二、工程概况
1、工程名称：龙吟湖天成
2、工程地点：甲方指定项目地点                  
3、暂定量： 
4、供货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根据甲方施工进度需求，乙方需在接到甲方三天内将钢材送达施工现场。预计供货开始时间为开工时间，结束时间根据工程实际进度确定。
三、质量及标准
钢材质量标准按国家有关技术标准执行，先检测后使用，如检测不合格供应商无偿更换合格产品送到采购方原交货地点。HG6/C热轧带肋高强钢筋进场时,应要求供货方提供该钢筋的国家级钢筋检测报告、国家级钢筋连接件型式检验报告、省级新产品鉴定和省级工程建设领域评估意见书(推广证)。
四、价格及结算方式
签订合同后，供应商收到需求方钢材采购通知，供货商办理发货事宜，供货商应按时履行发货义务，货物验收完成后需求方必须按照约定时间付清钢材款（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5日内支付货款），如逾期不付，第一阶段；第15个日历天开始每天以货款总金额按年化利率3%计息，第二阶段 :第46个日历天开始每天以货款总金额按年化利率5%计息，第三阶段 ：第76个日历天开始每天以货款总金额按年化利率7 %计息。 （备注 ：1.计息标准以实际未付货款计算。2.各阶段利息计算标准按每阶段约定执行，账期内乙方不得以任何因由停止供货）
五、交货地点及方式
1、交货地点：供货商负责将钢材运输至交货地点
2、交货方式：乙方负责将钢材运输至交货地点，经四方（供货商、现场施工人员、购买方）确认无误。
六、验收标准及方法
螺纹钢重量（以钢厂出厂标牌为准，但需方有权随机抽检过磅。若过磅重量与理论重量负偏差超过国家标准（如GB/T 1499.2规定的允许偏差），则该批次钢材全部按实际过磅重量结算，并由供货方承担违约责任。），盘螺线材称重，磅差在千分之三内。最终结算以订单货物送货完成经四方（寿州贸易有限公司、施工现场人员及业主代表、钢材供应商）现场签收单为准。
七、违约责任
采购方违约责任 
1、采购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。
2、若供货商供应的钢材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，供货商应负责无偿更换合格产品，并承担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全部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返工费用、工期延误损失等。
3、若供货商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、数量、规格等要求供应商品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照当次未供应钢材金额的10%向采购方支付违约金。逾期超过7日的或质量、数量不达标的，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供货商返还已支付的货款，同时供货商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10%向采购方支付违约金。供货商应承担因供货延误给采购方造成的工期延误等一切损失。
八、争议解决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寿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九、其他约定事项
1、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另行补充约定，补充约定与附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、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本合同及附件一式肆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率。

十、双方开票信息
买方：寿县寿州贸易有限公司
地址：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双桥路互联网+电商物流园北楼13层
开户行: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
账号：188776224118
税号：91340422MADA6MLPOM(1-1)
卖方：
地址：
开户行：
账号：
税号：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买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卖方：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